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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单位信息管理

1.1 单位注册

该功能默认查询当前登录代办员账户的单位信息：

1.1.1 注册新单位

点击【注册单位信息按钮】，录入单位基础信息，并点击保存按

钮：

a.上级单位：隶属区县的需要选择到 A 市区 –>具体区县层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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隶属市直的，需选择市直企业、事业、机关单位。

b.是否有过单位合并或拆解：根据单位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合并、

拆分，选择额“是”时，需要填写由哪些单位合并/拆解。录入单位

名称会模糊查询单位并回显，点击列表上对应单位即可。

点击保存后，页面跳转到代办员信息页签，直接点击保存：

页面跳转到材料信息页签，点击上传材料，选择批复文件并点击

上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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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复文件上传完毕后，关闭上传窗口，上传法人资格证书，并点

击上传：

上传完毕后点击【保存】按钮，数据保存成功后，可以【上报、

查看、编辑、删除】数据。

点击上报，进入业务审核阶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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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点击查看，进入审核明细页签，查看进度。

1.1.2 单位信息编辑

对审核通过的单位，点击编辑，可以修改单位信息。后续上报流

程与注册类似。

上报后，状态为“编辑市总审核中”，审核通过后，修改信息生

效。

1.2 单位绑定

更换单位代办员时，由新代办员点击【立即注册】，实名认证登



青岛市职工互助保障信息化管理系统代办员操作手册

6

陆后，在其帐号下进行绑定操作：

在单位信息管理——单位绑定进入页面。该功能可以绑定其他代

办员下的单位，审核通过后，原代办员解绑，并绑定新代办员。

点击【绑定模板下载】，下载更换代办人的模板文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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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【单位绑定】，录入需要绑定的单位名称，并在回显列表选

择正确的单位。

上传上一步下载并完善的绑定模板，并保存。

对刚刚保存的数据，点击上报，进入审核流程：

审核完毕后原代办员解绑，并绑定当前代办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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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开票信息管理

进入页面后，如果存在没有开票信息的单位，会在右上角提示开

票。点击【去填写】进入开票页面。

点击新增开票信息：

开一个户头时，完善信息后，点击保存：

开多个户头时，选择单位并上传附件说明开票信息后，点击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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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单位同时只能有一条开票信息数据，如需修改，点击编辑。

2.参保业务经办

2.1 主保期参保

点击主保期参保，完善信息并点击【提交】：

自动进入参保职工名单页签，点击导入参保职工名单，上传exc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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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，并点击【上传】按钮。

模板通过【参保职工名单模板下载】按钮下载：

上传成功后可以看到职工列表：

如果有 60周岁以上职工参保，系统会提示，但不影响导入。

关闭页面可以看到保存的数据在列表中，点击【上报】，进入审

核流程。主保期参保只能在保期到期当月上报，不能提前上报。

如果存在审核不通过的业务，可以点击【查看退回原因】查看原

因，修改数据后可再次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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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浏览器宽度未展示完整，可以点击右侧三个点进入【编辑】：

审核通过后，可以查看缴费通知单，并按单据缴费，财务收款后

保期生效。

2.2 提前续保

点击补充参保申请，理由选择提前续保，可以在主保期到期前续

保下一年度保期。Ps:正常的主保期参保需要保期到期当月进行续保

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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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续保需要手动维护保期，完善信息后点击【提交】：

系统自动进入“参保职工名单”页签：

此处可以参保主保期参保，下载模板并完善数据，点击导入参保

职工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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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材料后点击提交按钮。

核对数据无误后，点击【上报】按钮，进入业务审核流程：

上报之后，可以通过【查看 – 审核流程】查看审核进度。

审核通过后，可以点击缴费通知单，根据单据进行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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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费后，财务确认收款，保期生效。

如果审核不通过，状态是“退回”，点击“查看退回原因”，并根

据原因再编辑修改->上报。

2.3 补充追加

通过单位端——参保业务经办——参保申请进入页面：

点击补充参保申请按钮，并选择补充理由为追加，该功能用于为

单独一个或几个人追加购买保期。

完善信息后点击【提交】。

系统自动进入“参保职工名单”页签。

此处可以参保主保期参保，下载模板并完善数据，点击导入参保

职工名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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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材料后点击提交按钮。

核对数据无误后，点击【上报】按钮，进入业务审核流程：

上报之后，可以通过【查看 – 审核流程】查看审核进度。

审核通过后，可以点击缴费通知单，根据单据进行缴费：



青岛市职工互助保障信息化管理系统代办员操作手册

16

缴费后，财务确认收款，保期生效。

如果审核不通过，状态是“退回”，点击“查看退回原因”，并根

据原因再编辑修改->上报。

3.保障金业务经办

3.1 重疾女工保障金申请

通过单位端——理赔业务经办——进入理赔申请：

点击【重疾女工理赔申请】：

填写会员身份证号，保障计划，诊断时间及医院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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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同时参加重大疾病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划，且确诊

疾病在两种计划保障范围内，可选择“重疾+女工”同时申请。

完善信息后点击下方【保存】，申请成功弹窗点击【知道了】。

点击【上传材料】，上传“入院记录、手术记录、病理报告、出

院记录”等相关材料，点击下方【上传】。

上传成功后，可以看到材料列表，核对无误，点击【关闭】弹窗；

若材料上传有误，点击【删除】材料后重新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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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主页面，点击【上报】进入业务审核流程：

如果审核退回，且状态为“材料待补充”，需点击【编辑】进行

材料补充。

上传材料后，继续上报（操作方法同上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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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意外伤害保障金申请

通过单位端——理赔业务经办——进入理赔申请：

点击【意外伤害理赔申请】：

填写会员身份证号，保障计划，出险时间，医院名称，意外情况

等。

点击【保存】，自动进入证明材料页签，点击【上传材料】。

上传相关材料后，点击【上传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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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成功后关闭理赔申请页面。

核对数据无误后，点击【上报】按钮，进入审核流程。

如果审核退回，且状态为“材料待补充”，需点击【编辑】进行

材料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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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材料后，继续上报（操作方法同上）。


